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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照顧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
維護其經濟安全，安頓其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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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


112年經政府列冊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

112年1月至12月

低收入戶每人每月發給：750元
中低收入戶每人每月發給：500元

實施期間

加發對象

發放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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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估受益人數

60萬名低(中低)收入戶民眾



民眾免申請，由縣市政府檢核符合資格者，主動發給，
自112年1月起每月逕匯款至民眾指定帳戶為原則。

民眾補登、補正匯款帳戶、追溯核定及新增符合資格之民眾，
或因特殊因素(如帳戶被凍結或列為警示戶)無撥款帳戶，
平時以現金、支票或匯票等方式領取補助(或津貼)者，
由各縣市政府辦理款項發放。

加發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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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情形

簡政便民



日期 DATE 摘要 MEMO 提款 WITHDRAWAL 存款 DEPOSIT 結餘 BALANCE

202301月 行政院發 $7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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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款附言加註：
行政院發

60萬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

直接匯入戶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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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億4,473萬9,000元。

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核撥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。

實際執行如有賸餘，應將款項繳回中央，不得移作他用。

經費

經費需求

經費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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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福利諮詢專線

如民眾對低收入戶及中低

收入戶加發生活補助有疑

義，亦可撥打 福利

諮詢專線，由社工提供各

項社會福利諮詢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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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敬請裁示

衛生福利部
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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